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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務機密維護－  

違規赴陸案例宣導 
 （利用小三通未申請逕赴陸）  

 

【案情摘要】 
某中央部會所屬某機關技士，於 100年間遭檢舉指稱利用赴
金門出差 3日之機會，未經簽准由兩岸小三通方式，自金門
赴大陸地區等情。經查該員係於該次公差第 3日中午即從金
門搭船赴陸，且未向機關申請赴陸，即接續請假 2日滯留大
陸地區，方經金門搭機返臺，請假期間並申領國內休假旅遊
補助。 

【違規違常原因分析】 
經瞭解，該員係利用出差至金門之機會，順道前往大陸旅遊，
除藉以節省自行從臺前往金門之旅費，並能藉由國內休假之
名義，同時申領國內休假旅遊補助，顯係故意違反公務人員
赴陸相關規定。 

【處分情形】 
1. 該員因違反「簡任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 

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」規定，經
該機關甄審及考績委員會審議，核予申誡 1次之處分。 

2. 另該員所申領國內休假旅遊補助費，因不符申領要件亦已 

繳回。 

 

 

 

 


